
  
 

附錄A 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守則（節錄）  

  本附錄節錄了《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守則》第一、三及五章（以下簡稱《守則》，以附

件形式夾附在政府當局於二零零七年十月發表《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報告書》內），當中內

容與本報告檢討事宜有關：  

• 第一章關於適用於政治委任制度下的官員（政治委任官員）的一般條文  

• 第三章關於官方機密和保密，包括離職後必須遵守保密規定的條文  

• 第五章關於防止政治委任官員涉及利益衝突，包括投資／利益申報、接受利益、接受款待、

饋贈及其他利益記錄及離職後工作的條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章：前言 

1.1. 就本守則而言，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政治委任官員”指：  

(a) 主要官員； 

(b) 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c) 副局長；以及  

(d) 政治助理。 

“主要官員”指政治委任制度下的主要官員，即所有司長和局長。  

“政治助理”指政務司司長政治助理、財政司司長政治助理，以及局長政治助理。 

本守則適用於所有政治委任官員。 

凡本守則向行政長官授予權力或委以職責，他可以透過指名或指明職位的方式轉授給主要官

員、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或行政長官辦公室常任秘書長，代他行使這些權力或執行這些職

責；由轉授時開始，或由行政長官指定的日期開始，獲轉授的人即掌有並可行使這些權力及

須執行這些職責。  

1.2. 主要官員須宣誓擁護《基本法》並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下稱“香港特區”）。 

1.3. 政治委任官員執行職務時必須遵守下列基本原則：  

(1) 政治委任官員須專心致志執行職務，並向香港特區政府負責。  

(2) 政治委任官員須維護法治，遵守法律，並保障公職的聲名不受損。  

(3) 政治委任官員須以香港特區整體的最佳利益而行事。  

(4) 政治委任官員須盡量公開他們所作的決定和所採取的行動。他們須為所作決定承擔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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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治委任官員須時刻嚴守個人品格和操守的最高標準。  

(6) 政治委任官員須確保在他們公職和個人利益之間並無實際或潛在的衝突。  

(7) 政治委任官員須時刻積極維護並推廣一支常任、誠實、用人唯才、專業和政治中立的

公務員隊伍。  

(8) 政治委任官員不得利用任何公共資源，進行與政府無關的用途（包括用作與任何政黨

有關的用途）。  

(9) 政治委任官員須身體力行，以身作則，帶頭推廣及支持上述原則。  

1.4. 本守則沒有盡錄政治委任官員每項可能採取的行動或應有行為。反之，守則提供在某些情況

下恰當行為的規則和原則。至於未有訂明的情況，政治委任官員須根據守則內訂明的原則自

行判斷，應採取何種最有效的方法去維護最高標準。如有疑問，政治委任官員應徵詢行政長

官的意見。 

1.5. 本守則應跟適用於政治委任官員的條例一併理解。這些條例包括《防止賄賂條例》(香港法例

第201章) 和《官方機密條例》(香港法例第521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章：官方機密與保密 

3.1. 政治委任官員須注意，他們屬於《官方機密條例》(香港法例第521章) 中“公務人員” 定義的

類別，因此他們須遵守該條例適用於“公務人員” 的條文。  

3.2. 政治委任官員，不論是否屬於行政會議成員，均不得洩露行政會議的議程、文件或會議過程，

或任何送交他們有關行政會議工作的文件或他們所得悉任何有關行政會議工作的事宜。行政

會議的討論和商議均須絕對保密。內部的議決過程也不得公開。  

3.3. 政治委任官員須採取適當的管理措施，妥為保管交付他們的機密文件。他們須緊記，根據一

般原則，機密資料的發放範圍不應過於所需，能有效地應付當前的工作已經足夠，並應僅限

於那些獲授權接觸這類資料的人士。  

離職 

3.4. 離職時，政治委任官員須交出所擁有的政府文件，並確保這些文件的所有草擬本和個人副本

均已作適當處理。  

3.5. 政治委任官員須注意，因受聘於政府而取得被《官方機密條例》(香港法例第521章) 列為不

得公開的所有機密資料、文件或其他物品，在他們離職後仍會受有關條例保障，不能公開。 

3.6. 政治委任官員須注意，不管是在香港或外地，如果他們向未獲授權人士透露任何屬於《官方

機密條例》(香港法例第521章) 所定保密範圍的資料，無論是口頭或書面，包括以演說、講

學、電台或電視廣播，或以報刊或書籍或其他形式發表，均有可能根據《官方機密條例》(香
港法例第521章) 被檢控，事前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批准，當作別論。政治委任官員離職後仍

須遵守《官方機密條例》的相關條文。  

在法庭作證 

3.7. 政治委任官員可能被傳召，在法庭上提供有關其職務的口頭證供及／或提出有關的官方文

件。如涉及口頭證供或出示官方文件，有關政治委任官員須評估是否有任何理據顯示提供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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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證供或出示該等文件會對公職的正常運作造成損害，或在某方面違反公眾利益。在所有上

述情況下，有關政治委任官員都須徵詢律政司司長的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章：防止利益衝突 

5.1. 政治委任官員須避免令人懷疑他們不誠實、不公正或有利益衝突。  

5.2. 在執行職務和與市民及下屬交往時，政治委任官員必須恪守公平公正的原則。  

5.3. 政治委任官員須避免處理有實際利益衝突或潛在利益衝突的個案。  

5.4. 政治委任官員在執行公職時，如個人利益可能會影響，或被視為會影響他們的判斷，均須向

行政長官報告。  

5.5. 在任期內，除非獲得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政治委任官員不可作為主管、代理、董事或幕後

董事、僱員或以其他身分，直接或間接參與任何其他行業、商業、職業、商行、公司（私營

或公營）、商會或其他類似組織、公共機構或私營專業服務機構的工作；或涉及上述有關職

務。如果政治委任官員是以公職身分或因其家族產業的關係而獲委任為有關董事會的董事，

則行政長官很可能會給予書面同意。政治委任官員可保留或接受非牟利機構或慈善團體的名

譽職銜。在這些情況下，政治委任官員須確保他在這些機構或團體的利益與其公職不會有實

際或表面上的利益衝突，以及他在這些機構或團體的利益不可令政府、行政長官或政府其他

政治委任官員感到尷尬。  

投資／利益的申報和處理 

5.6. 由於政治委任官員可能接觸高度敏感的資料，包括商業敏感資料，故他們須申報其投資和利

益，以維持公眾的信任和信心。有關申報將存放於由行政長官辦公室所指定的地方應要求供

公眾查閱。 

5.7. 在任何時間，如發現政治委任官員的投資或利益跟他的公職有或似乎有利益衝突時，行政長

官可要求有關官員採取下述任何一項或多項措施：  

(a) 放棄所有或部分投資／利益；  

(b) 避免再購入有關投資／利益或予以出售；  

(c) 在指定時間內凍結任何投資交易； 

(d) 把有關投資／利益交由他人全權託管；  

(e) 避免處理確實有利益衝突或可能有利益衝突的個案；以及 

(f) 根據行政長官指示採取其他行動。 

接受利益 

5.8. 政治委任官員必須注意，作為受僱於政府的公職人員，他們必須遵守《防止賄賂條例》(香港

法例第201章) 和《廉政公署條例》(香港法例第204章) 的相關條文，並在有需要時，就是否

接受和保存禮物、利益或其他好處，要求行政長官給予指引。  

5.9. 按一般規定，政治委任官員如接受某些饋贈或款待，可能會使他們在判斷中作出妥協，或會

使別人合理地認為他們在判斷中作出妥協，或承擔不恰當的義務，他們便須避免接受有關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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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或款待。雖然政治委任官員並不會被禁止接受款待或免費服務，但他們應在接受任何饋贈

或款待前注意有關的法律條文及下列各點：  

(a) 接受款待或免費服務會否引致與他們的公職有利益衝突，或使他們欠了饋贈者的人情； 

(b) 接受款待或免費服務會否引致他們在執行職務方面產生尷尬；以及  

(c) 接受款待或免費服務會否令他們或公職人員的聲名受損。 

5.10. 倘若款待基於諸如過於花費；或政治委任官員與另一人的關係；或該名人士的品德等理由，

可能造成下列情況：  

(a) 導致政治委任官員在執行職務方面產生尷尬；或  

(b) 令政治委任官員或公職人員的聲名受損，  

政治委任官員便不應接受有關人士的款待。  

贊助訪問 

5.11. 政治委任官員可能接獲外國政府的邀請，以官職身分進行贊助訪問。倘若政治委任官員有意

接受有關訪問的贊助，他必須徵得行政長官的許可。  

5.12. 政治委任官員可能接獲外間機構的邀請，以官職身分進行贊助訪問。倘若政治委任官員有意

接受有關訪問的贊助，他必須徵得行政長官的許可。  

5.13. 倘若政治委任官員有意代其配偶接受一項贊助訪問，他必須徵得行政長官的許可。  

饋贈及其他記錄 

5.14. 政治委任官員須注意，他們須遵守《防止賄賂條例》(香港法例第201章) 的規定，並在有需

要時，就是否接受和保存禮物、利益或其他好處，要求行政長官給予指引。此外，政治委任

官員須保存一份記錄冊，政治委任官員或其配偶藉着他們政治委任官員身分的關係，從任何

組織、個別人士或香港特區政府以外的政府收受的禮物、利益、款項、贊助（包括金錢贊助

和贊助訪問）或物質上的好處，均須記錄在案。有關記錄冊會存放於有關官員所屬決策局／

辦公室應要求公開，以方便公眾查閱。  

離職 

5.15. 政治委任官員如欲在離職後一年內展開任何工作，在任何商業或專業機構出任董事或合夥

人，或獨資或與他人合資經營任何業務或專業服務，必須事前徵詢行政長官所委任的專責委

員會的意見。委員會的審議過程必須保密，但所提出的意見則會公開。  

5.16. 在離職後一年內，政治委任官員不得在任何牽涉或針對政府的索償、訴訟、索求、法律程序、

交易，或談判中代表任何人。  

5.17. 在離職後一年內，政治委任官員不得參與任何與政府有關的游說活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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